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运营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动公司财务管理转型，提高财务服务效率和质量，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共享中心"），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负责为公司总部及各分、子公司提供标准化、流程化的财务服务。
第二章  共享中心服务范围
第三条  共享中心提供以下服务：
（一）费用报销处理：接收、审核和处理各单位的费用报销业务；
（二）应收应付管理：处理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的核算和管理；
（三）总账核算：负责各单位日常会计核算和凭证处理；
（四）资金结算：统一办理各单位之间的资金收付业务；
（五）报表编制：编制各单位财务报表和管理报表；
（六）税务申报：负责各单位税务申报和缴纳。
第三章  服务标准
第四条  服务响应时间：
	服务类型
	标准处理时间
	紧急处理时间
	备注

	费用报销审核
	2个工作日
	4小时
	紧急需标注

	凭证处理
	1个工作日
	当天
	

	付款处理
	1个工作日
	4小时
	紧急需审批

	报表编制
	月后5个工作日
	-
	月度报表

	税务申报
	按规定期限
	-
	不得延误


第四章  信息安全与保密
第五条  共享中心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公司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和保密规定。
第六条  未经授权，不得对外提供任何财务数据和信息。
第五章  附则
第七条  本办法由公司财务部负责解释。




